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上证龙头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１９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和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注： 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 赎回、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等基金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的交易时间。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时除外。 若出

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它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

调整并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每次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 各代销机构可根据自

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和最低追加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已成功认购过本基金的则不受首次最低申购金额限制。 投

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

前依照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１０００

，

０００≤Ｍ＜５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Ｍ≥５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 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在不同的销售机构办理申购业务， 各销售机构如有申购费优惠活动， 以各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由基金申购人承担，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 注册登记等， 不列入基金财产。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次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申请后在销售机构 （网点） 单

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的， 应一次性赎回或转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调整上述规定的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前依照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 一年指

３６５

天， 两年为

７３０

天， 依此类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 按持有期递减。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本基金转换费用包括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赎回费两部分。

（

１

）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

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

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零。

（

２

） 转出基金赎回费： 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转换的目

标基金所适用的申购与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如果，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如果，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０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或， 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或， 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金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例

１

： 投资者在

Ｔ

日转出

２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

Ａ

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该日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０

元。

Ａ

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５０％

， 赎回费率为

０．５０％

。 转入

Ｂ

基金， 且

Ｂ

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２０％

， 该日

Ｂ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３５０

元， 则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２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５０％＝１５．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２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２９８５．００

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２

，

９８５．００－２

，

９８５．００÷

（

１＋１．２０％

）

＝３５．４０

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２

，

９８５．００－２

，

９８５．００÷

（

１＋１．５０％

）

＝４４．１１

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０

转入金额

＝２

，

９８５．００－０．００＝２

，

９８５．００

元

转入份额

＝２

，

９８５．００÷１．３５０＝２

，

２１１．１１

份

例

２

： 投资者在

Ｔ

日转出

２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

Ａ

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该日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０

元。

Ａ

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２０％

， 赎回费率为

０．５０％

。 转入

Ｂ

基金， 且

Ｂ

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５０％

， 该日

Ｂ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３５０

元， 则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２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５０％＝１５．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２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２

，

９８５．００

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２

，

９８５．００－２

，

９８５．００÷

（

１＋１．５０％

）

＝４４．１１

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２

，

９８５．００－２

，

９８５．００÷

（

１＋１．２０％

）

＝３５．４０

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４４．１１－３５．４０＝８．７１

元

转入金额

＝２

，

９８５．００－８．７１＝２

，

９７６．２９

元

转入份额

＝２

，

９７６．２９÷１．３５０＝２

，

２０４．６６

份

例

３

： 投资者在

Ｔ

日转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

Ａ

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该日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１．２００

元。

Ａ

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

０．６０％

， 赎回费率为

０．５０％

。 转入

Ｂ

基金， 且

Ｂ

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申购费， 固定

申购费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该日

Ｂ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３５０

元， 则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份额计

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５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１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６０％

）

＝３５

，

６０６．３６

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０

元

转入金额

＝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份额

＝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３５０＝４

，

４２２

，

２２２．２２

份

例

４

： 投资者在

Ｔ

日转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

Ａ

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申购费， 该日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

Ａ

适用的固定申购费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赎回费率为

０．５０％

。 转入

Ｂ

基金， 且

Ｂ

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申

购费， 固定申购费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该日

Ｂ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３５０

元， 则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

转入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５０％＝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６

，

０００．００＝７

，

１６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１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１

，

０００

元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１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元

转入金额

＝７

，

１６４

，

０００．００－０＝７

，

１６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份额

＝７

，

１６４

，

０００．００÷１．３５０＝５

，

３０６

，

６６６．６７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可办理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创新混合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１

），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２

）、 华安现金富

利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Ａ＂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

，

＂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Ｂ＂

， 基金代码

０４１００３

）、 华安宝利配置

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宝利配置混合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４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宏利股票

＂

， 基

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５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７

）、 华安策略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８

）、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稳定收

益债券

Ａ＂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９

，

＂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

Ｂ＂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０

）、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

核心股票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１

）、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Ａ＂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２

，

＂

华

安强化收益债券

Ｂ＂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３

，）、 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简称

＂

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联接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１８０

）、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

＂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５

）、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６

） 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该等

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其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等销售机构暂未开通本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办理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但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

１００

元）。 “定期

定额投资计划”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业务总部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７

楼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６１３８

联系人： 张剑云

（

２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５２２

室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７６３５９９９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４０６１

联系人： 刘彦竹

（

３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１２０３

室

电话： （

０２０

）

３８１９９２００

传真： （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 王新光

（

４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８８

号长安国际中心

Ａ

座

７０６

室

电话： （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１１

传真： （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２０

联系人： 满黎

（

５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９

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１１Ｋ－１２１２Ｌ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５８３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８２７

联系人： 强智勇

（

６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５９

号财富中心

Ｅ

座

２１０３

室

电话： （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２７３３

传真： （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１６３３

联系人： 曹瀚

（

７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传真电话： （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６９６２

联系人： 赵敏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３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４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５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６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８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９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

１１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９６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２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３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０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１４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１８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５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ｈ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６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７

）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

１８

）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９６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１９

）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７－ ９６６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

２０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２１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２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３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４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网站：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５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３６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电话： （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２６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２７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１８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８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９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

３０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３１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２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ｃｎ

（

３３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８８０１２１７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

３４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５

）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６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７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

３８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５

）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９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４０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４１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７９５

或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８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ｙ．ｎｅｔ

（

４２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３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４４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４５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２８８９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４６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４７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４８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４３１

）

９６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４９

）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５０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１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５２

）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全国：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０

广西：

９６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３

）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４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５４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５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３７１

）

９６７２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５６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５７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５２５７４５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５８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５９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６０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７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１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９９１

）

９６５６２

、 （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４６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

６２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３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６４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７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５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１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６６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６７

）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８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９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０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７１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２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３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４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７５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８－６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６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７

）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７８

）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７９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１

）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 营业时间等信息， 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２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 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 网

点， 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各销售机构及指定

销售营业网点、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 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

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 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

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

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２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

间，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３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

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和 《证券

时报》 上的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４

）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 了解基金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等事宜， 亦可通

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

５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或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 其中定期定额

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的开通情况以销售机构的公告为准。

（

６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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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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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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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一、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 《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 〈上

市交易公告书的内容与格式〉》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的规定编制，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报告书中基金财

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

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 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详细查阅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上的 《上证龙头企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二、 基金概览

１

、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 龙头

ＥＴＦ

。

２

、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５１０１９０

。

３

、 基金申购、 赎回简称： 龙头申赎。

４

、 申购、 赎回代码：

５１０１９１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４３３

，

１５０

，

７９６．００

份。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５５２

元。

７

、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４３３

，

１５０

，

７９６．００

份。

８

、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９

、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０

、 基金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

、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上市推荐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申购赎回代办券商 （以下简称 “一级交易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

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 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 本基金上市前基金募集情况

１

、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０３

号文。

２

、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 开放式。

３

、 基金合同期限： 不定期。

４

、 发售日期：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其中， 网下现金认购的

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的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的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网上

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５

、 发售价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６

、 发售期限： 网下现金认购为

１５

个工作日， 网上现金认购为

３

个工作日，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和基金管理人进行

网下股票认购为

３

个工作日。

７

、 发售方式： 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３

种方式。

８

、 发售机构

（

１

） 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

２

） 代销机构

本基金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的发售代理机构包括：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万

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

９０

家证券公司：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

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银泰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

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

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１

，

１３０

，

３２３

，

２２３．００

元人民币 （含所募集股票市值）， 认购资

金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２２

，

６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划入本基金在基

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所募集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１０

，

７１０

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初始发售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 设立募集期间募集

（含所募集股票市值） 的有效份额共计

１

，

１３０

，

３２３

，

２２３

份基金份额， 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２２

，

６００

份基金份额。

两项合计共

１

，

１３０

，

３４５

，

８２３

份基金份额， 已全部计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

中，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本基金管理人

＂

） 以及本公司基金从业人员没有认购本基金。 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 本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会计师费、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不从

基金资产中列支。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

有关规定，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获书面确认， 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三） 基金份额折算

根据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为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折算日，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标的指数收盘值的千分之一基

本一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上证龙头企业指数收盘值为

２６２５．６８５

点，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为

１

，

１３７

，

７５２

，

５２３．５０

元， 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

１

，

１３０

，

３４５

，

８２３

份， 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７

元。

根据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中约定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基金份额折算比

例为

０．３８３２０２６３

（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 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４３３

，

１５０

，

７９６．００

份，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为

２．６２７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 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可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在其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询

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已根据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互相核对。

（四） 基金上市交易

１

、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债字 【

２０１１

】

１

号。

２

、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３

、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４

、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 龙头

ＥＴＦ

。

５

、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５１０１９０

。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６

、 基金申购、 赎回简称： 龙头申赎。

７

、 申购、 赎回代码：

５１０１９１

。

投资者应当在本基金指定的一级交易商办理本基金申购和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一级交易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

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目前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建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

、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４３３

，

１５０

，

７９６．００

份。

９

、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 本基金上市交易后， 所有的基金份额均可进行交易， 不存在未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

四、 持有人户数、 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一） 持有人户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１０

，

７１０

户， 平均每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４０

，

４４４

份。

（二） 持有人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如下：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２４５

，

３５７

，

７２６

份， 占基金总份额的

５６．６４％

；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１８７

，

７９３

，

０７０

份，

占基金总份额的

４３．３６％

。

（三） 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 （份）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

％

）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９４

，

５１０ ３．７２％

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２８

，

１０５ ３．５４％

３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３２８

，

１０５ ３．５４％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２８

，

１０５ ３．５４％

５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９７

，

０７５ ２．６５％

６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９７

，

０７５ ２．６５％

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９６

，

０７９ ２．６５％

８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９６

，

０７９ ２．６５％

９

东兴证券

－

光大

－

东兴

１

号优选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

４９６

，

０７９ ２．６５％

１０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６６４

，

９７２ １．７７％

五、 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 基金管理人

１

、 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 李勍

３

、 总经理： 李勍

４

、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５

、 注册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 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８

楼

６

、 批准设立机关及设立批准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

１９９８

】

２０

号

７

、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７１

８

、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９

、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

２０％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工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

２０％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１０

、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公司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 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决定公司的战略规划， 强化各项审计稽核监察职能， 充分保障公司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为公司的健康发展

提供最佳的资源支持， 并且为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提供最佳保障。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其中五家股东单位分别

推荐一名董事， 公司管理层推荐一名， 另三名为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

１／３

， 超过单一股东派出的

董事人数。 董事会下设风险控制、 战略规划和人事薪酬等三个专业委员会。

监事会由八名监事组成， 其中三名监事为公司职工代表， 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其余成员由股东会选举和

罢免。 监事会向股东会负责， 并向股东会汇报工作情况。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公司组织架构以公司发展战略为导向而建立， 主要采用管理扁平、 分工明确的职能制结构， 新增业务部分 （如财

富管理中心） 采用灵活高效的事业部制， 设有投资研究、 市场营销、 运营及后台、 风险控制等四大板块共

２５

个部门以

及

１

个香港全资子公司。 公司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

１１

、 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目前共有员工

２４９

人， 主要来自国内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其中

７６．７％

以上具有

三年证券业或五年金融业从业经历， 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 所有上述人员在最近三年内均未受到所在单位及有关

管理部门的处罚。

１２

、 信息披露负责人： 冯颖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７２０

１３

、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简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管理

２

只封闭式基金和

１９

只开放式基金， 资产规模达

８３１．７６

亿元人民币。 旗下管理的基金包括： 华安安信封闭、 华安安顺封闭、 华安创新混合、 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 华

安现金富利货币、 华安宝利配置混合、 华安宏利股票、 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 华安国际配置混合、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华

安策略优选股票、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 华安核心股票、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联接、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

合、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华安上证龙头

ＥＴＦ

、 华安上证龙头

ＥＴＦ

联接和华安稳固收益债券。

１４

、 本基金基金经理

许之彦先生， 理学博士，

ＣＱＦ

（国际数量金融工程师），

７

年证券、 基金从业经历， 曾在广发证券和中山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金融工程工作。

２００５

年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金融工程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至今担任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５

日起至今担任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至今担任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牛勇先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

ＦＲＭ

（金融风险管理师），

６

年证券、 金融从业经历， 曾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研究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任金融工程部高级金融工程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担任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至今担任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的基

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起至今担任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

（二） 基金托管人

１

、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３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４

、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５

、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６

、 批准设立机关和设立文号： 国务院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 （国发 【

１９８３

】

１４６

号）

７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元

８

、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９

、 联系人： 蒋松云

１０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１１

、 基金托管部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２１

人， 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 高管人员均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

１２

、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 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开展托管服务以来， 秉承 “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 的宗

旨， 严格履行资产托管人的责任和义务， 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 规范的业务管理模式、 先进的业

务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托管服务团队， 为广大投资者、 众多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 高效、 专业的托管服务，

取得了优异业绩。 建立了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信托资产、 保险资产、 社会保障基金、 收支账户资金、 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 股权投资基金、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理财产品等门内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中国工商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７

只， 其中封闭式

８

只， 开放式

１６９

只。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工商银行凭

借在

２００９

年国内外托管领域的杰出表现和品牌影响力， 先后被英国 《全球托管人》、 香港 《财资》 和美国 《环球金融》

评选为 “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 本届 《财资》 评选首次设立了在亚太地区证券和基金服务领域有突出贡献的

年度行业领导者奖项，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周月秋总经理荣获 “年度最佳托管银行家” 称号， 是仅有的两位获奖

人之一。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服务已经获得

２３

项国内外大奖。”

（三） 上市推荐人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 万建华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６１６１

联系人： 芮敏祺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四） 一级交易商

本基金申购赎回代办券商 （一级交易商） 名单如下：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

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五） 基金验资机构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绍信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 马颖旎、 金毅

六、 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基金合同摘要。

七、 基金财务状况

（一） 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会计师费、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不从基金资产中

列支。

（二） 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 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 产

本期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８１

，

３２１

，

００１．８２

结算备付金

５

，

８１２

，

２６０．８６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０１９

，

７７１

，

７５３．９３

其中： 股票投资

１

，

０１９

，

７１７

，

６８２．３３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５４

，

０７１．６０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３７

，

９３０．６４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１

，

１０６

，

９４２

，

９４７．２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４７８

，

４４２．１２

应付托管费

９５

，

６８８．４２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７１３

，

８３３．３６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

，

３６７

，

９６３．９０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１

，

１３０

，

３４５

，

８２３．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４

，

７７０

，

８３９．６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１０５

，

５７４

，

９８３．３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１０６

，

９４２

，

９４７．２５

注：

１

、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份额净值

２．５５２

元， 基金份额总额

４３３

，

１５０

，

７９６．００

份。

２

、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生效， 截至本报

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半年。

八、 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一）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０１９

，

７１７

，

６８２．３３ ９２．１２

其中： 股票

１

，

０１９

，

７１７

，

６８２．３３ ９２．１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４

，

０７１．６０ ０．００

其中： 债券

５４

，

０７１．６０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７

，

１３３

，

２６２．６８ ７．８７

６

其他资产

３７

，

９３０．６４ ０．００

７

合计

１

，

１０６

，

９４２

，

９４７．２５ １００．００

（二）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林、 牧、 渔业

２

，

０９６

，

９５５．００ ０．１９

Ｂ

采掘业

１２７

，

６０９

，

６１５．６３ １１．５４

Ｃ

制造业

２４０

，

５８３

，

３３７．８１ ２１．７６

Ｃ０

食品、 饮料

３６

，

１７６

，

４３９．６０ ３．２７

Ｃ１

纺织、 服装、 皮毛

１０

，

８０２

，

０８４．１６ ０．９８

Ｃ２

木材、 家具

－ －

Ｃ３

造纸、 印刷

１

，

１０１

，

４６５．００ ０．１０

Ｃ４

石油、 化学、 塑胶、 塑料

９３７

，

５３２．５０ ０．０８

Ｃ５

电子

１９

，

８５３

，

７４０．３０ １．８０

Ｃ６

金属、 非金属

４２

，

０１９

，

７２６．８３ ３．８０

Ｃ７

机械、 设备、 仪表

９７

，

６５０

，

２１０．４９ ８．８３

Ｃ８

医药、 生物制品

３１

，

１８３

，

５８８．９３ ２．８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８５８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Ｄ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２

，

０００

，

３４７．００ ２．８９

Ｅ

建筑业

１５６

，

６０２

，

８５６．９４ １４．１６

Ｆ

交通运输、 仓储业

３２

，

１７１

，

２９９．５４ ２．９１

Ｇ

信息技术业

７７

，

２６７

，

５９７．８７ ６．９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９

，

０６４

，

８６２．５０ １．７２

Ｉ

金融、 保险业

２７７

，

５３４

，

２７６．６１ ２５．１０

Ｊ

房地产业

３０

，

８１３

，

５７８．５０ ２．７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９

，

８５６

，

７８６．６６ ０．８９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

，

２９７

，

１４１．００ ０．２１

Ｍ

综合类

１１

，

８１９

，

０２７．２７ １．０７

合计

１

，

０１９

，

７１７

，

６８２．３３ ９２．２３

（三）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５８４

，

４１８ ８８

，

９８０

，

９１４．８８ ８．０５

２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１９

，

７３２

，

３４８ ６７

，

４８４

，

６３０．１６ ６．１０

３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４

，

９６５

，

５７２ ６３

，

６０８

，

９７７．３２ ５．７５

４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９

，

４８１

，

８３９ ５０

，

７２７

，

８３８．６５ ４．５９

５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

，

９０１

，

３２７ ４６

，

９８１

，

７９０．１７ ４．２５

６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６

，

５８５

，

２３３ ４４

，

６４７

，

８７９．７４ ４．０４

７ ６０１３９０

中国中铁

１０

，

２７０

，

２８８ ４４

，

４７０

，

３４７．０４ ４．０２

８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５

，

４７２

，

８２８ ４４

，

１１０

，

９９３．６８ ３．９９

９ ６００１０４

上海汽车

２

，

８６９

，

８４１ ４２

，

１２９

，

２６５．８８ ３．８１

１０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３

，

０５８

，

０４７ ３８

，

５００

，

８１１．７３ ３．４８

（四） 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５４

，

０７１．６０ ０．００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５４

，

０７１．６０ ０．００

（五） 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张）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４４０ ５４

，

０７１．６０ ０．００

（六）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

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况。

２

、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 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 本基金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７

，

９３０．６４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７

，

９３０．６４

４

、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 重大事件揭示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 本基金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 具体内容详见第三章的 “（三） 基金份额折算”。

十、 基金管理人承诺

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以下承诺：

（一） 严格遵守 《基金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的规定， 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二） 真实、 准确、 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 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并

接受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后，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 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 严格遵守 《基金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 的规定， 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二） 根据 《基金法》、 《运作办法》、 《基金合同》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基金的投资对象、 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

例、 基金资产的核算、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基金申购赎回对价的复核、 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 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

提和支付、 基金费用的支付、 基金申购与赎回过程中的组合证券交割、 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的划付、 基金收益分配、 基金的融

资条件等行为的合法性、 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反 《基金法》、 《运作办法》、 《基金合同》 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将及时以书面形

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将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 在限期内， 基金托

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 基

金托管人将报告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 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十二、 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上市推荐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推荐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事宜出具如下意见：

１

、 本基金上市符合 《基金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规定的相关条件；

２

、 基金上市文件真实、 准确、 完整， 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文件内所载的资料均经过核实。

十三、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 申购与赎回的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赎回。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申购、 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 并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后予以公告。

（二） 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 申购、 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在上市交易之前可开始办理申购。 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 基金可暂停办理申购。

本基金自 《基金合同》 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基金管理人应于申购开始日、 赎回开始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２

、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开放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 生效后， 若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

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 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 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 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２

、 本基金的申购对价、 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 现金替代、 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３

、 申购、 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４

、 申购、 赎回应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

５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 不违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前提

下调整上述原则。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按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者须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 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在提交申购申请时， 须根据申购、 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股票和现金。 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 其必须持有足

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２

、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申购、 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 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 则申购申请失败。 如投资者持有的

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 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 则赎回申

请失败。

３

、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股票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的结算规则。

投资者

Ｔ

日申购、 赎回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

Ｔ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组合证券的清算交收。 申购、 赎回发

生的现金替代款和现金差额分别于

Ｔ＋１

日和

Ｔ＋２

日交收， 基金托管人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的结算通知或基金管理人的划款通知办

理资金的划拨。 如果登记结算机构、 基金管理人、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之间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 则依据 《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相关约定进行处理。 如登记结

算机构相关的结算交收规则发生变化， 则按最新规定办理。

登记结算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 方式进行调整， 并最迟于开始实施日的

３

个工

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五） 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 赎回的基金份额须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的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为

５０

万份，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更改， 并在更改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

体公告。

（六） 申购、 赎回的对价和费用

１

、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 现金替代、 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

基金份额时， 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组合证券、 现金替代、 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２

、 申购对价、 赎回对价根据申购、 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 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申购、 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

制。

Ｔ

日的申购、 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申购、 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３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 并在

Ｔ＋１

日公告， 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

金份额总数。 如遇特殊情况，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申购或赎回份额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 其中包含上

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七） 申购、 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

、 申购、 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

日申购、 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内各成份证券数据、 现金替代、

Ｔ

日预估现金部

分、

Ｔ－１

日的现金差额、 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２

、 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 申购、 赎回清单将公告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

名称、 证券代码及数量。

３

、 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 赎回过程中， 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原则， 用于替代组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

的现金。

（

１

） 现金替代分为

３

种类型： 禁止现金替代 （标志为 “禁止”）、 可以现金替代 （标志为 “允许”） 和必须现金替代 （标志

为 “必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 赎回基金份额时， 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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